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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1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8A_A0_E5_c80_301937.htm 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

置力度的通知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土资源厅（国土环境

资源厅、国土资源局、国土资源和房屋治理局、房屋土地资

源治理局）： 近年来，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加强土地调控

的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但是，在一些地方、

部分行业非凡是房地产开发领域土地闲置问题突出，处置不

力，直接影响了土地调控的效果。为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

有关规定，加大处置力度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

地要严格按照《土地治理法》、《城市房地产治理法》、《

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5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

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给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

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6〕37号）有关闲置土地处置的规

定，加快处置利用闲置土地。土地闲置费原则上按出让或划

拨土地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收；依法可以无偿收回的，果断

无偿收回。对于违法审批而造成土地闲置的，要在2007年年

底前完成清退。能够恢复耕种的要恢复耕种，不能恢复耕种

的纳入政府土地储备，优先安排开发利用。 二、实行建设用

地使用权“净地”出让，出让前，应处理好土地的产权、补

偿安置等经济法律关系，完成必要的通水、通电、通路、土

地平整等前期开发，防止土地闲置浪费。 三、合理确定建设

用地使用权出让的宗地规模，缩短开发周期。未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缴清全部土地价款的，不得发放土地使

用证书，也不得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期发放土地使用证书



。 四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土资源治理部门要结合实际

，切实加强本地区闲置土地处置工作的监督、检查和指导，

严格落实闲置土地处置的有关规定，注重推广借鉴广东省东

莞市处置盘活闲置土地经验，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，果断

维护土地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。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，组织

力量，集中开展闲置土地专项清理处置，并于2008年6月底前

，将闲置土地清理处置情况报部。 国土资源部 二００七年九

月八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